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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時 間：115 年 01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地 點：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99 號 2 樓   

自由廣場會議中心國際演藝廳。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共計 11,730,697,612

股 (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股數 10,309,601,069

股 )，占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 16,174,000,000 股之 72.52%。 

出席董事：董事長：黃男州(董事會策略委員會及永續發展委員會召集人) 

董事：麥寬成、陳威翰、吳建立、陳美滿、陳茂欽、林隆政。 

獨立董事：張日炎(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召集人)、  

黃俊堯(薪酬委員會召集人)、 

蔡英欣(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召集人)、 

丘宏昌、蕭瑞麟。 

列    席：理律法律事務所  張宏賓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胡浩叡律師。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承修會計師。  

安誠會計師事務所  陳靖玲會計師。  

資誠普華國際財務顧問有限公司  林青青董事。  

 

主   席：黃董事長男州       記 錄：朱玫錚  

壹、開會程序 

    一、宣布開會：大會報告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  

                 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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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戶號 133006 股東發言要旨： 

建議調整開會通知書親自出席的記載方式並將開會通知書

內容的字體加大。 

主席：謝謝股東的建議，列入未來精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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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一、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就本公司與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轉換案之審議結果報告，敬請   鑒察。 

說   明：  

一、   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定辦理。  

二、  本公司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就本公司與三商美

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轉換案，審議本次併

購計畫、交易公平性與合理性之審議報告書，請參

閱本手冊第 14 頁附錄一 )。  

決   定：洽悉。  

 

股東戶號 133006 股東發言要旨： 

三商美邦人壽的資產是否有重估? 

主席請程國榮財務長回覆： 

我們在評估本案時，對三商美邦人壽的資產、負債及淨值都

已做很完整的分析，也有顧問團隊協助我們做 DD，評估程

序都很完備。 

股東戶號 58289 股東發言要旨： 

建議改善股東會場地設備；三商美邦人壽資本適足率不足，

利差損嚴重，未來玉山金接手後，有沒有信心讓資本適足率

到 250%以上，每股獲利 2 元以上，是否能改善三商美邦人

壽的投資效益? 

股東戶號 120631 股東發言要旨： 

董事會成員有哪幾位對保險業有所認識?審計委員會張召集

人是否有審核過保險業?請說明請了哪些保險業的顧問；公司

內部是否已有保險相關人才?金融海嘯之後保險業的問題有

哪些?請總經理說明「中加(中國、加拿大)協議」等總體經濟

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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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戶號 133006 股東發言要旨： 

三商美邦人壽的資產價值在合併前後的差異變化為何?不懂

「洽悉」的意思為何，希望股東會的用語可以更明確。 

主席請程國榮財務長回覆：  

1. 玉山雖然是以銀行為主體的金控，但我們早就為有保險子

公司做準備，規劃保險教育訓練及人才培育，因此玉山金

有很多保險專業人才。  

2. 金融海嘯之後，我們看到保險業的投資過於集中，容易產

生信用風險；因歷史因素，保險業資產幣別錯配嚴重，產

生匯率風險；金融海嘨時保戶要求贖回保單，造成保險公

司資金流動性風險，迫使保險公司低價變現資產。金融海

嘨對保險公司而言等於是一個壓力測試，這些都讓我們看

到保險公司的問題。三商美邦人壽的資本適足率、利差損

及體質問題，我們團隊都瞭解這是三商美邦人壽的現況，

未來合併後，我們會協助改善資本結構，透過銀行通路與

三商美邦人壽合作，增加 CSM，利差損亦會隨之改善。 

主席請張日炎獨立董事回覆： 

1. 董事會成員雖無深厚保險業背景，但自三年前，玉山金控

在第四個十年的策略規劃，就是要壯大金控版圖，亦即要

併購保險公司，董事及經營團隊就開始對保險業進行了

解。去年委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排整套保險業

訓練課程，共上課 6 次，每次 3 小時以上，董事及獨董都

有參加，內容包含基本保險業業務介紹、財務報表分析、

接軌 IFRS17 及保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董事及獨立董

事皆已具備基本保險業認識。  

2. 本人擔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期間，即查核

金融業，包括銀行、保險及證券，之後又擔任事務所金融

服務業的負責會計師，對銀行、保險及證券具有豐富的查

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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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戶號 58289 股東發言要旨：  

三商美邦人壽的資本適足率是核心問題，保險利差是歷史因

素，其匯兌未實現損益 600 多億元，公司接手後有辦法彌補

嗎 ?有些業務員的業績很好卻造成公司虧損，不適任人員是否

讓之優退 ? 

主席請陳茂欽總經理回覆： 

1. 謝謝股東的建議及提醒事項，我們會努力經營好三商美邦

人壽，未來成為玉山人壽時，會是我們驕傲的一家子公司。 

2. 三商美邦人壽在陳河東先生及翁董事長的帶領下，誠信經

營，這也是我們在進行併購案的重要考量之點。股東所提

資產、匯兌、利率及國際情勢方面，都是金融業(包括銀行、

保險、證券及投信)在經營業務時，必須考量的。 

3. 總體經濟方面，不論是川普的政策或地緣政治等都是我們

在經營金融業非常重要的考量之點，企業經營最重要的還

是人才培育、制度的訂定及決策流程的透明與客觀。 

主席： 

1. 謝謝股東的提醒及要求，本次併購案邀請的顧問包括：高

盛擔任財務顧問，PwC 資誠普華有最好的精算師團隊，律

師有 LEE AND LI 和國際通商，玉山內部也組成團隊，經

過審慎的評估才決定此併購案。  

2. 人壽的經營首重保單的設計，是否符合顧客的需求、是否

有未來利潤的累積 (CSM)；第二是銷售的管道，目前三商

美邦人壽有 8,600 位業務員，玉山有 700 位理專，未來將

會有相加相乘的效果。玉山銀行有 810 萬顧客，三商美邦

人壽有 200 萬顧客，大約 430 萬張保單，這樣的顧客基礎，

非常有助於未來的經營。資產負債的管理當然也非常重

要，除了三商美邦人壽的團隊外，玉山的財金部門也有豐

富的投資經験，未來也會延攬外部優秀人才一起加入。最

後，資本的管理，一方面玉山可以獲利支持三商壽的資本

恢復正常，達到主管機關要求的標準以上；另一方面，獲

利越好也會回饋股東，滿足股東的期待。未來三商美邦人

壽改名為玉山人壽，帶著玉山的品牌，我們承諾一定會認

真經營玉山旗下所有的子公司，讓之發揮綜效，創造顧客

及股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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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擬以股份轉換方式取得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  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二、  為壯大金控版圖，綜合考量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稱「三商美邦人壽」）淨值、獲利能力及未

來發展潛力，擬以股份轉換方式取得三商美邦人壽全部

已發行股份。  

三、  本股份轉換案之預定交易條件摘要如下：  

(一 )  股份轉換方式：  

本案係由本公司與三商美邦人壽進行股份轉換，股

份轉換完成後，本公司取得三商美邦人壽全部已發

行股份，三商美邦人壽成為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

子公司。  

(二 )  交易對價及調整機制：  

1. 本案擬由本公司以三商美邦人壽每 1 股普通股

換發本公司 0.2486 股普通股之比例，發行普通

股新股並交付予三商美邦人壽之全體股東作為

對價。  

2. 換股比例調整機制詳如股份轉換契約第 4.1 條

及第 4.2 條之約定，且授權雙方董事會得於發生

股份轉換契約第 4.2 條所列任一情事時進行協

商及協議調整換股比例。  

3. 三商美邦人壽股東因本案取得不滿本公司普通

股一股之畸零股部分，由本公司依股份轉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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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日前之本公司每股最後交易日收盤價（以下

稱「市價」），按比例折算現金予三商美邦人壽

股東（不足 1 元部分應四捨五入至新台幣「元」

為止），且授權本公司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得洽

特定人依市價承購該等畸零股經拼湊為整位數

的普通股。倘依法令規定或作業需要而有變更

畸零股處理方式之必要時，由本公司董事長或

其指定之人全權處理。  

(三 )  股份轉換基準日：  

本案擬於取得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由雙方董事會

及 /或董事長或其授權之人共同議定股份轉換基準

日或依股份轉換契約之約定辦理。  

(四 )  最終交易日：  

如股份轉換契約所列任一先決條件未在最終交易

日 115 年 12 月 31 日當日或之前成就或被免除，除

經雙方董事會決議另以書面合意延展最終交易日

外，股份轉換契約於最終交易日自動終止。  

四、  本公司經全體獨立董事同意委請獨立專家安誠會計師

事務所陳靖玲會計師就本股份轉換案出具換股比例合

理性意見書，陳靖玲會計師出具之換股比例合理性意見

書 認 為 以 三 商 美 邦 人 壽 每 一 股 普 通 股 換 發 本 公 司

0.2486 股普通股之換股比例，介於其評估合理換股比例

0.2114 股至 0.2897 股之間，是以，上述換股比例尚屬

合理。  

五、  擬提請授權董事會及 /或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向主管機

關進行一切必要之申請、申報（包括但不限於申請所需

書件內容之修正、調整、增補、向主管機關提出說明、

補充及依主管機關要求出具文件）、雙方協商、辦理後

續股份發行、股份轉換及訂定或變更股份轉換基準日等

相關事宜、因應主管機關之指示或法令變更或因事實需

要而對本案及股份轉換契約為必要之變更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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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謹具本案股權轉換契約及換股比例合理性意見書如后

(請參閱本手冊第 15 頁至第 50 頁附錄二、三 )。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如下表，可計入已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本案，主席宣布本案表決通過。  

( ）為電子投票權數 

 

股東戶號 133006 股東發言要旨： 

本案是何時開始評估，三商美邦人壽總部大樓的現值有多少?當

初準備要併購時，評估的價值有多少? 

股東戶號 120631 股東發言要旨： 

本案併購的時機是否恰當?未來是不是有機會買到更便宜的標

的? 

股東戶號 58289 股東發言要旨：  

從三商美邦人壽第三季財報的數字來看，抗壓性不足，未來第四

季財報出爐後，換股比例會不會再調整?請陳靖玲會計師說明，

換股比例是否可能改為 1.46 股? 

主席請程國榮財務長回覆：  

1. 我們在「盡職調查」時有分析三商美邦人壽的資產，因公開資

訊的限制，無法就單一大樓予以評價，但依據三商美邦人壽

2025 年第三季財報，投資性不動產資產價值為新臺幣 207 億

元，不動產與設備科目價值為 99 億元。  

2. 三商美邦人壽非常努力籌資，截至 114 年 12 月底為止，三商

美邦人壽已完成 160.9 億元次債，加上現金增資 10.5 億元，

已籌資 171.4 億元，對改善資本適足率非常有幫助。  

可計入已出席 

表決權數 

贊       成 
反對權數 棄權權數 

權   數 比 率 

11,727,185,071 

(電子 10,306,239,590) 

10,074,953,428 

(電子 8,655,689,512) 

85.91% 
227,702,992 

(電子 226,924,268) 

1,424,528,651 

(電子 1,423,625,810) 



 
-  9  -   

 

主席請陳茂欽總經理回覆：  

保險業的資產負債或損益的波動度深受總體環境影響， 2022 年

美國 Fed 暴力升息後，壽險公司營運狀況並不理想，若以舊的會

計制度 (IFRS 4)來併購並不可行，所以 2022 年到 2025 年間，市

場上沒有併購案。2026 年臺灣保險業正式接軌新國際制度 (IFRS 

17、ICS)，讓併購變得可行；同時主管機關陸續推出在地化措施、

過渡性措施、外匯價格準備金新制，讓壽險業的財務體質更健

全、可管理亦較能預測，對壽險業未來的發展相當正面。此外，

目前壽險業中，玉山可管理、可負擔的標的並不多，三商美邦人

壽的大股東為人正派，只是最後的經營結果不理想，因此我們把

握這個機會。不論是產業未來的發展、主管機關的政策及標的本

身都促成本次的併購案。  

主席請陳靖玲會計師回覆：  

換股比例合理性評估係依據國際及臺灣評價準則公報的規定來

評估，評估基準日為 114 年 10 月 31 日。三商美邦人壽和玉山金

都是上市公司，都有活絡市場價格，依據評價準則公報的規定，

以市價法來評估。因為三商美邦人壽的股份係百分之百轉換為玉

山金股份，在玉山金的價格有調整控制權溢價，股東詢問是否可

以調整換股比例，關鍵在評估基準日。  

股東戶號 133006 股東發言要旨： 

剛剛財務長係以公開的財報資訊回覆，資產價值的波動度相當

大，當初評估時的公開財報資訊是多少? 

主席： 

三商美邦人壽的資產價值大約 1.6 兆元，不動產資產只占 1%多，

未來我們會特別留意其不動產價值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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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章程如說明，提請   公決。  

說 明：  

一、  本次主要修訂重點如下：  

(一 )  新增發行特別股為籌資工具。 (第 5條 ) 

(二 )  新增特別股之權利義務及發行條件。 (第 5條之1) 

(三 )  新增特別股股東會必要時得召開之文字。(第12條 )  

(四 )  因應本公司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併入審計委員

會，合併後更名為「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

爰修訂相關條文。 (第 16條、第 28條及第 29條 ) 

(五 )  新增特別股股息權益配發內容。 (第 36條之 1) 

二、  謹具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照表如后 (修正前全文

請參閱本手冊第 51頁至第 56頁附錄四 )。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如下表，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案，主席宣布本案表決通過。  

 

 

股東戶號 133006 股東發言要旨： 

若是 2 案一起投票，是不是應該準備 2 個投票箱才不會混淆 ?另外，不

要講洽悉，講股東無異議通過比較能了解。  

主席：討論案會有投票表決的程序。  

出席可表決 

總權數 

贊       成 
反對權數 棄權權數 

權   數 比 率 

11,730,697,612 

(電子 10,309,601,069) 

10,302,534,603 

(電子 8,883,270,687) 

87.82% 
22,576,027 

(電子 22,332,839) 

1,405,586,982 

(電子 1,403,99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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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貳仟

億元整，分為貳佰億股，每股新臺

幣壹拾元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

行，部分得為特別股。 

本公司得在前項股份額內發行員

工庫藏股、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並授權董事會決議

分次發行。其發行對象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貳仟

億元整，分為貳佰億股，每股新臺

幣壹拾元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

行。 

本公司得在前項股份總額內發行

員工庫藏股、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並授權董事會決

議分次發行。其發行對象包括符合

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因應本公司業

務發展，新增

得發行特別股

為籌資工具。 

第五條之一 

本公司特別股之權利義務及其他

重要發行條件如下： 

一、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盈餘，

除依法完納稅捐外，應先彌

補以往年度虧損並依法提列

法定盈餘公積、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

額，優先分派特別股當年度

得分派之股息。  

二、 特別股股息以年率百分之八

為上限，按每股發行價格計

算，股息得每年以現金一次

發放，於每年股東常會承認

財務報告後，由董事會訂定

基準日支付前一年度得發放

之股息。發行年度及收回年

度股息之發放數，按當年度

實際發行天數計算。  

三、 本公司對特別股之股息分派

具自主裁量權，如因本公司

年度決算無盈餘或盈餘不足

分派特別股股息，或因特別

股股息之分派將使本公司資

本適足率低於法令或主管機

關所定最低要求或基於其他

必要之考量，本公司得決議

不分派特別股股息，特別股

股東不得異議。如所發行之

特別股為非累積型，其未分

(本條新增) 新增本公司特

別股之權利義

務及重要發行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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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派或分派不足額之股息，不

累積於以後有盈餘年度遞延

償付。 

四、 特別股股東除領取本項第二

款所述之股息外，不得參加

普通股關於盈餘及資本公積

為現金及撥充資本之分派。 

五、 特別股股東分派本公司剩餘

財產之順序優先於普通股股

東，且與本公司所發行之各

種特別股股東之受償順序相

同，均次於一般債權人，但

以不超過發行金額為限。 

六、 特別股股東於股東會無表決

權及選舉權，但得被選舉為

董事，於特別股股東會或涉

及特別股股東權利義務事項

之股東會有表決權。 

七、 本公司得發行可轉換或不得

轉換之特別股，如為可轉換

之特別股，自發行之日起一

年內不得轉換，其得轉換期

間授權董事會於實際發行條

件中訂定。可轉換特別股之

股東得根據發行條件申請部

分或全部將其持有之特別股

依壹股特別股轉換為壹股普

通股之比例轉換（轉換比例

為 1:1）。可轉換特別股轉換

成普通股後，其權利義務與

普通股相同。特別股轉換年

度股息之發放，則按當年度

實際發行日數與全年度日數

之比例計算，惟於各年度分

派股息除權(息)基準日前轉

換成普通股者，不得參與分

派當年度之特別股股息及之

後年度之特別股股利發放，

但得參與普通股盈餘及資本

公積之分派。如為不得轉換

之特別股，特別股股東亦無

要求本公司收回其所持有之

特別股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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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八、 特別股屬無到期日，但本公

司得於發行屆滿七年之次日

起隨時按原實際發行價格，

收回全部或一部之特別股。

未收回之特別股，仍延續本

條各種發行條件之權利義

務。於特別股收回當年度，

如本公司股東會決議發放股

息，截至收回日應發放之股

息，按當年度實際發行日數

計算。 

九、 特別股股息配發時，按特別

股發行先後順序訂定配發順

序。 

特別股之名稱、發行日期及具體發

行條件，授權董事會於實際發行

時，視資本市場狀況及投資人認購

意願，依本公司章程及相關法令決

定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為常會及臨時會

兩種： 

一、 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 6

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  

二、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公司法

之相關規定召開之。 

特別股股東會於必要時，得依相關

法令召開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為常會及臨時會

兩種： 

一、 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 6

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開之。  

二、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公司法

之相關規定召開之。 

新增特別股股

東會於必要時

得 召 開 之 文

字。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職權如下： 

一、 核定及修改公司章程。  

二、 選舉董事。  

三、 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及審

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之報

告。  

四、 資本增減之決議。  

五、 分派盈餘及股息紅利之決

議。  

六、 其他依法令應經股東會議決

之事項。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職權如下： 

一、 核定及修改公司章程。  

二、 選舉董事。  

三、 查核董事會造具之表冊及審

計委員會之報告。  

四、 資本增減之決議。  

五、 分派盈餘及股息紅利之決

議。  

六、 其他依法令應經股東會議決

之事項。 

因應本公司董

事會風險管理

委員會併入審

計委員會，合

併 後 更 名 為

「審計暨風險

管 理 委 員

會」，爰修訂章

程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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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章 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

及委員會 

第六章 審計委員會及委員會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設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

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

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

專長。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設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

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第二十九條 

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之職權行

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

或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九條 

審計委員會之職權行使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或公司規章

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為持續強化財務結構與提

升獲利能力，同時維持適足之自有

資本，採取剩餘股利政策，分派股

票股利以保留所需資金，剩餘之盈

餘以現金股利方式分派。 

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於依法完納

一切稅捐後，應先彌補累積虧損，

再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

盈餘公積，必要時得酌提特別盈餘

公積，再配發特別股股息，次就其

餘額及迴轉之特別盈餘公積，連同

累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議案，提經股東會決議之。本公司

得依營運策略及未來資本規劃以

決定最適當之股利政策，分派現金

股利及(或)股票股利。現金股利不

得低於股利總數之 10%，但現金

股利每股若低於 0.1 元，則得改以

股票股利發放。 

股利之分派，以發放股利基準日時

記載於股東名簿內之股東所持股

份為準。 

第三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為持續強化財務結構與提

升獲利能力，同時維持適足之自有

資本，採取剩餘股利政策，分派股

票股利以保留所需資金，剩餘之盈

餘以現金股利方式分派。 

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於依法完納

一切稅捐後，應先彌補累積虧損，

再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

盈餘公積，必要時得酌提特別盈餘

公積，次就其餘額及迴轉之特別盈

餘公積，連同累積盈餘由董事會擬

具盈餘分配議案，提經股東會決議

之。本公司得依營運策略及未來資

本規劃以決定最適當之股利政

策，分派現金股利及(或)股票股

利。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

10%，但現金股利每股若低於 0.1

元，則得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股利之分派，以發放股利基準日時

記載於股東名簿內之股東所持股

份為準。 

依特別股股息

權 益 新 增 文

字。 

第四十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 90年 12月 10日。 

於民國 91年 6月 26日股東會第一

次修正。 

於民國 93年 6月 11日股東會第二

次修正。 

於民國 94年 6月 10日股東會第三

次修正。 

第四十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 90年 12月 10日。 

於民國 91年 6月 26日股東會第一

次修正。 

於民國 93年 6月 11日股東會第二

次修正。 

於民國 94年 6月 10日股東會第三

次修正。 

填 列 修 正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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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於民國 95 年 6 月 9 日股東會第四

次修正。 

於民國 97年 6月 13日股東會第五

次修正。 

於民國 101 年 6 月 22 日股東會第

六次修正。 

於民國 102 年 6 月 21 日股東會第

七次修正。 

於民國 103 年 6 月 20 日股東會第

八次修正。 

於民國 105年 6月 8日股東會第九

次修正。 

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6 日股東會第

十次修正。 

於民國 108 年 6 月 14 日股東會第

十一次修正。 

於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股東會第

十二次修正。 

於民國 114 年 6 月 13 日股東會第

十三次修正。 

於民國 115 年 1 月 23 日第一次股

東臨時會第十四次修正。 

 

於民國 95 年 6 月 9 日股東會第四

次修正。 

於民國 97年 6月 13日股東會第五

次修正。 

於民國 101 年 6 月 22 日股東會第

六次修正。 

於民國 102 年 6 月 21 日股東會第

七次修正。 

於民國 103 年 6 月 20 日股東會第

八次修正。 

於民國 105年 6月 8日股東會第九

次修正。 

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6 日股東會第

十次修正。 

於民國 108 年 6 月 14 日股東會第

十一次修正。 

於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股東會第

十二次修正。 

於民國 114 年 6 月 13 日股東會第

十三次修正。 

 

註 1：配發員工現金紅利 26,781,284 元，員工股票紅利 87,727,513 元，董監事酬勞 38,169,599 元。 

註 2：配發員工股票紅利 8,772,751 股，占年底流通在外股數之 0.41%。 

註 3：假設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事酬勞以費用列帳之設算基本稅後每股盈餘由 2.13 元減少為 2.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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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股東戶號 133006 股東發言要旨： 

就玉山銀行繳費、申請信用卡及點數事宜提問。未來是否會有高

齡保單?三商美邦人壽的董監事及總經理是否由玉山指派?股東

出席沒有出席費也沒有茶水，以後請改進。 

股東戶號 1007955 股東發言要旨： 

金龍年、金蛇年帶來金融股的旺年，讓我的「港澳之旅」從南港、

南方澳變成了香港及澳門。祝福玉山金一直「攏賺錢」，期許下

一個港澳之旅變成珍珠港及澳洲。玉山將挑戰下一個里程碑，祝

福玉山一帆風順，走過荊棘之路，更上層樓，別忘與股東分享。 

主席： 

謝謝股東的祝福。有關股東提及信用卡點數及申請乙事，請信用

卡負責主管向股東說明。臺灣在 2025 年 12 月已經進入超高齡社

會，亦即 65 歲以上的人口超過 20%，未來一方面要符合顧客的

需求，另一方面這也是金融業的企業社會責任，為銀髪族打造更

好的金融、友善的金融而且是創造價值的金融。玉山金控有了保

險、投信，產品可以更多元，綜效也會更大，我們一定會努力來

創造顧客價值、股東價值，再次感謝股東的支持、勉勵及鞭策。 

 

伍、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25 分）  

 

主 席：黃男州        記 錄：朱玫錚  

 

※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 183 條第 4 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

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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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玉山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審議報告書  

 

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就本公司與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轉換案，審議本次併購計畫、交易公平性及合理性，經

本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審議完竣，認為尚屬允當，爰依照企業

併購法第六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   上  

本公司 115 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  

 

 

 

 

玉山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暨風險管理委員會 

召 集 人：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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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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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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